
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

歌唱比賽章程 (23-24) 

 

(1) 主辦： 課外活動組、學生會及音樂科 

(2) 組別： 一. 獨唱組 (社際形式) 二. 合唱組 (組別形式) 

(3) 規則： 一. 獨唱組： 

 報名： 四社社員可透過連結向屬社社長報名參賽，並擬定參賽歌曲。 

 初賽： 已報名的社員必須於下列時間，帶同歌曲的純音樂檔，參與四社

主持的「試叮大會」。 

日期 5月 31日(五) 4:15 

屬社 明社 道社 立社 德社 

地點 演講廳 體適能訓練中心 一語之間 視藝室 

 決賽： 四社社長會根據社員的初賽成績，各挑選 3 位得分最高的社

 員進入 6 月 27 日(試後活動)舉行的決賽。 

 

   二. 合唱組： 

 報名： 同學可自由組隊,並擬定參賽歌曲，透過連結向學生會報名參賽。  

 初賽： 已報名的隊伍必須於 5月 22日(三)下午 4:15，帶同歌曲的純音 

樂檔，到禮堂參與由學生會主持的「試叮大會」。 

 決賽： 初賽中得分最高的 5隊，可進入 6月 27日(試後活動)舉行的決賽。 

 

(4) 獎項： 各組均設冠、亞、季、殿及優異各一名，各得獎座乙個。 

(5) 四社得分(獨唱組)：  冠軍 ── 10 分 

       亞軍 ──  8 分 

       季軍 ──  6 分 

       殿軍 ──  4 分 

       優異 ──  2 分 

(6) 截止報名日期： 2024年 5月 10 日(五) 

(7) 其他事項： 一.  各同學可同時參加獨唱組及合唱組比賽。 

二. 合唱組的組合形式及人數不受限制，惟每位同學最多只能參與兩組賽

事。 

三. 決賽將由學生會擔任主持，並邀請嘉賓擔任評判。 

四.  出場次序將於公佈決賽名單時通知各參賽者。 

 

課外活動組／學生會／音樂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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